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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按照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决策部署，为加强资金使用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益，用好管好常态化帮扶资金，依据中央、省、市、县相关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及思路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实效”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关于乡村振兴工作要求，坚持新发展理念，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根基，以产业提质、设施升级、服务优化为重点，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体系，强化资金精准投入，实现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
二、资金分配及建设任务
2026年安排到我局常态化帮扶资金1205万元，，我局紧紧围绕年度任务目标，统筹安排，实施以下项目：
（1） 项目管理费。安排项目管理费770万元，主要用于全县各部门使用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的前期勘察、设计、评审、招标、监理、验收、后续管护维护等与项目管理直接相关的支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确保资金发挥实效。
[bookmark: OLE_LINK3]（二）农村基础设施项目。为保障农民基本生产生活需要，围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农民急难愁盼问题，助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安排实施项目4个，由项目所在地乡镇按照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管理办法和项目建设流程组织实施。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1.龙王庙镇陈庄村农村综合改革重点村项目。安排资金180万元，实施主体龙王庙镇人民政府，实施地点为龙王庙镇陈庄村，建设内容为修建混凝土道路14700平方米、护路坝142米。绩效目标：通过实施该项目，提升基础设施，方便农户生产生活出行。
联农带农：群众参与建设，优先吸纳有劳动能力的脱贫户、监测对象，解决就近就业增加收入。带动户数：受益272户、876人。   
[bookmark: OLE_LINK6]2.土门子镇水泉村农村综合改革重点村项目。安排资金180万元，实施主体土门子镇人民政府，实施地点为土门子镇水泉村，建设内容为修建护庄护路坝长1792米、坝墙均高2米、顶宽0.5米。绩效目标：通过实施该项目，提升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环境，保护财产安全。联农带农：群众参与建设，优先吸纳有劳动能力的脱贫户、监测对象，解决就近就业增加收入。带动户数：受益155户、450人。
3.肖营子镇五指山村农村综合改革重点村项目。安排资金35万元，实施主体肖营子镇人民政府，实施地点肖营子镇五指山村，建设内容为修建混凝土道路5415平方米。绩效目标：通过实施该项目，提升基础设施，方便农户生产生活出行。联农带农：群众参与建设，优先吸纳有劳动能力的脱贫户、监测对象，解决就近就业增加收入。带动户数：受益28户、112人。。  
4.肖营子镇四道河村农村综合改革重点村项目。安排资金40万元，实施主体肖营子镇人民政府，实施地点肖营子镇四道河村，建设内容为修建护路坝260米，宽1.2米，均高4米。绩效目标：通过实施该项目，提升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环境，保护财产安全。联农带农：群众参与建设，优先吸纳有劳动能力的脱贫户、监测对象，解决就近就业增加收入。带动户数：受益110户、399人。  
三、实施步骤
(一）项目入库阶段（2025年11月-2026年3月）。各村、各乡镇政府对2026年度拟建设项目逐级进行入库申请。
(二）项目立项阶段（2026年3月-2026年4月）。县财政局、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对入库项目进行审核，项目责任部门提交立项申请，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组织实施。
[bookmark: OLE_LINK2](三）项目审批阶段（2026年4月-2026年5月）。项目责任部门及项目实施单位按要求准备项目材料，完成审批、采购等相关程序。
(四）项目实施阶段（2026年5月-2026年12月）。组织施工单位开始施工，项目乡镇、村负责维护组织所在地群众参加项目建设。
(五）项目竣工阶段（2026年12月31日前）。项目实施单位按程序组织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对项目进行竣工验收，并完成决算评审、资金拨付、资产移交等工作，确保12月底项目全部完成。
四、组织机构
成立项目工作组，由局领导担任组长，农业农村股负责项目的组织工作，项目所在地乡镇按照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管理办法和项目建设流程组织项目实施。项目所在地乡镇党委、政府、村党组织书记负责维护好项目实施场地和周边环境等工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配合好项目建设单位工作，确保按时完成。
五、工作要求及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主管领导、相关股室与项目乡镇和村主管负责同志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建立群众参与推进机制，充分激发群众参与，动员群众力量，群策群力把项目建好、管好。
(二)强化建设管理。严格按照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管理办法和项目建设流程执行，属于政府采购、招投标管理范围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规定执行。要强化项目档案管理，做好项目立项、审批、实施、验收、报账、资金拨付、公告公示、监督检查、绩效评价等各环节档案资料的留存与管理工作，确保相关档案资料的真实、完整、安全。
（三）后续管护。项目竣工验收后，按照扶贫资金资产后续管理办法，对资产进行确权登记、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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